
民用爆炸物品专用生产设备目录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民用爆炸物品专用生产设备（以下简称民爆专用设备）的管理，

进一步提高民爆生产环节的本质安全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和《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及国家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国家对《民用爆炸物品专用生产设备安全使用年限管理规定》（WJ 9063）
界定的 0、Ⅰ、Ⅱ类专用设备，以及现场混装炸药车和移动式炸药生产地面站等

实施目录管理，不定期发布《民用爆炸物品专用生产设备目录》（以下简称《专

用设备目录》）。

第三条 符合以下条件的民爆专用设备，该设备生产企业可提出将其列入《专用

设备目录》的申请：

（一）属本办法第二条规定范畴的；

（二）通过我部组织的科技成果鉴定（或进口设备通过我部组织的安全评估）的；

（三）为合法设备生产企业，有满足设备产品标准要求的质量保证体系和售后服

务保障能力；

（四）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和有关技术标准的要求。

第四条 申报材料：

（一）申请表一式三份（见附件 1）；

（二）科技成果鉴定证书（或进口设备的安全评估证书）；

（三）该专用设备的产品标准、使用说明书、原理示意图及外形图片；

（四）达到批准试产量的用户证明；

（五）质量保证体系和售后服务保障能力证明；

（六）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及年检证明（首次申报需提供原件）；

（七）其他需要证明的文件。

第五条 申报程序：

（一）凡具备申报条件的，由设备生产企业向企业注册所在地省级民爆行政主管



部门提出列入《专用设备目录》的申请，并附相关材料；

（二）经省级民爆行政主管部门初审合格的，报我部；

（三）我部组织民爆行业专家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

（四）专家审查意见经我部核审后，在网上公示二十天。

（五）符合条件的，由我部予以公告。

第六条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应退出《专用设备目录》：

（一）申报资料不实或有弄虚作假行为的；

（二）因设备固有缺陷原因发生过燃爆事故的，或生产过程中出现过严重故障，

存在安全隐患的；

（三）设备技术性能低于行业技术指标列入行业淘汰的；

（四）被执法部门裁定为侵犯知识产权的。

第七条 对退出《专用设备目录》的民爆专用设备，我部在网上公示二十天；无

异议的，予以公告。

第八条 因第六条（一）、（二）情形退出《专用设备目录》的，设备生产企业

应在三个月内全部召回在用的已退出《专用设备目录》的专用生产设备；对不及

时召回的，暂停使用该设备的民爆产品生产线的生产，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由该

设备生产企业承担。

第九条 存在下列情况之一者，取消该设备生产企业已上《专用设备目录》的设

备目录资格，并三年内不受理该企业的申请。

（一）销售应纳入《专用设备目录》管理而没有上《专用设备目录》的设备；

（二）将其设备销售给未取得相应生产许可的单位或个人的；

（三）冒用已上《专用设备目录》的设备名义，销售其它设备的。

第十条 已列入《专用设备目录》的民爆专用设备在核心结构、控制方式、主要

性能指标方面等出现重大变化的，设备生产企业应重新申报。

第十一条 省级民爆行政主管部门依据第六条规定，每年三月底之前对辖区内已

列入《专用设备目录》管理的设备生产企业进行年度复查，提出复查意见（见附

件 2），我部对复查结果予以公告。



第十二条 进口民爆专用设备的引进推广企业在本办法中视同设备生产企业。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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